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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新北市公立幼兒園收責項目基準表（單位：新臺幣）

收攢項目
公立學校

附設幼兒圍
專設幼兒圍 收蕢期間 說明

學攢 七千元
半日制：四千五百元 一、專設幼兒園收費之總額，不得高於

一學期
全日制：七千元 前一學年度之收費總額。

麯攢 一百五十元 一百五十元 一個月 二、本表之學期收費期間，係以四點五

材料價
一千三百 半日制：一千一百二十五元 個月計算。

一學期
五十元 全日制：一千三百五十元 三、午餐費及點心貴部分：

活動價 九百元
半日制：六百七十五元 （一）幼兒固午餐與點心代辦費

一學期
全日制：九百元 支出項目及其支出比例丶

一般地區： 結餘款之使用範圍及結餘

午餐責
九百九十元 一般地區：九百九十元 額度之限制等，準用新北

偏遠地區
一個月

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午餐代 偏遠地區：一千一百元

辦 一千一百元 經費收支要點規定辦理。

蕢 一般地區： （二）幼兒圉午餐與點心代辦費
一般地區：

不得用於支出廚工人事半日制：七百五十七元以下
一千一百元

費。全日制一千一百元
點心價 偏遠地區

偏遠地區：
一個月

（三）幼兒圍提供午餐或點心（食
一千二百

材）如因實際成本高於本表半日制：八百三十二元以下
十元

所定費用者，得報本府同恋全日制一千二百十元

交通纍 無 六百元 一個月 後調整費用，不受本表規定

之限制。
一、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及教保服

四、交通費部分：經本府同意核准購置
務機構幼兒團體保險條例辦理。

幼童車之幼兒園，始得收取；該
保險責 二、每學期每名幼兒應繳保險費（或自 一學期

項費用得依實際情形核實收取。
代 付額度），配合教育部公告之當學

收 期保險費收費標準辦理。
五、家長會費部分：以幼兒家庭為單位

蕢
收取；且設立家長會之幼兒圍，

家長 始得收貴。
一百元 一百元 一學期

會責

其他

責用
依本辦法第三條辦理


